关于民福大厦（奈伦大厦）收费说明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我公司于2023年9月7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3）内01执恢216号），委托我公司对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西北角民福大厦奈伦集团所有的部分房产及其占用的土地价值进行评估。2023年9月7日我公司收到委托后即开始整理资料，确定估价基本事项并进行预测算。2023年9月8日至2023年9月20日就预收费、现场勘查、补充资料（明确财产范围、人防工程、租赁情况）等问题与当事人及法院进行多次沟通联系。2023年9月22日，我公司从业经验20多年估价师陈颖、估价专业人员黄英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2023年9月23日至2023年10月9日期间联系当事人补充资料（重新确认财产范围及租赁情况、车位、人防情况说明）。同时因项目情况相对复杂，我公司针对本项目特成立专门的项目小组，成员包括刘朝阳、陈颖、黄英三人，共同编制估价作业方案、搜集估价所需资料、解决疑难问题、制定技术路线。2023年10月9日至2023年10月18日，项目组工作人员选择适用的估价方法进行测算、撰写估价报告、审核估价报告。2023年10月20日联系当事人付费、出具延期声明。2023年10月30日交付估价报告、保存估价资料。2023年11月13日至2023年11月17日补充提供技术报告。
本次评估我公司参与人员：从业经验20多年估价师陈颖和刘朝阳、估价专业人员黄英，估价师陈颖计费标准为3000元/天，估价师刘朝阳计费标准为3000元/天，评估专业人员黄英计费标准为1000元/天。



	序号
	评估师
	工作期限
	工作天数（天）
	工作内容
	计费标准（元/天）
	合计（元）

	1
	黄英
	2023.9.7-2023.11.17
	23.5
	[bookmark: _Hlk178254582][bookmark: _Hlk178254494][bookmark: _Hlk178254516]确定估价基本事项、编制估价作业方案、搜集估价所需资料、实地查勘估价对象、解决疑难问题、选用估价方法进行测算、撰写估价报告、交付估价报告、保存估价资料
	1000
	23500

	2
	陈颖
	2023.9.7-2023.11.17
	16
	受理估价委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市场调查、编制估价作业方案、搜集估价所需资料、解决疑难问题、制定技术路线、审核估价报告
	3000
	48000

	3
	刘朝阳
	2023.9.23-2023.11.17
	13
	编制估价作业方案、搜集估价所需资料、解决疑难问题、制定技术路线、审核估价报告
	3000
	39000

	合计
	110500


根据以上人员收费标准及工作量核算，应收费金额为110500元。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30日
